福建物构所关于2021年夏季学位申请相关事宜的通知

根据国科大相关文件要求，我所2021年夏季学位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请范围
本次申请对象为达到毕业要求的满学制以及延期毕业的同学，同时必须完成6月份毕业生学历证书电子注册。
二、申请时间及流程
本次学位申请时间及流程见下表，具体时间节点根据实际情况或有微调： 
	时间
	流程
	具体要求

	3月15日-5月1日
	论文格式检测
	2021年2月25日，国科大推出论文格式检测系统，国科大学籍毕业生需在SEP系统上进行检测，避免格式错误导致论文不合格；

	3月15日-5月1日
	答辩资格审核、提交论文、查重
	学生提交：
1.纸质版或电子版《答辩资格审查表》，必须有导师签字；
2. 国科大学籍学生同时在SEP教育平台上填写答辩资格审核，必须导师审核通过，毕业论文查重合格后教育处统一送审（盲审）；
3．海西联培学生按联培高校要求的时间节点提交论文送审，提交前可在本所免费查重一次。

	3月20日-5月1日
	论文送审（盲审）
	1.评阅意见分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论文需通过小的修改后答辩）”、“修改后评阅（论文需通过大的修改后再评阅）”、“不同意答辩”四种，累积2位评阅人不同意答辩，则无法参加本轮学位申请。 
2.联培毕业生论文由各高校独立送审。

	4月10日-5月25日
	论文答辩
	送审通过并返回意见，预定场地、聘请专家、安排答辩；

	5月1日-5月25日
	学位申请
	国科大学籍：答辩通过，网上申请信息提交。
海西联培：按联培高校要求的时间节点提交相关材料。

	6月3日
	纸质材料上交
	请交到新区2号楼1002室。

	6月4日
	
	请交到老区纳米楼1310室。

	5月26日-6月10日
具体日期待定
	学位委员会会议
	学位申请初审，通过后报国科大继续二审、终审；海西联培学生名单报各高校作为申请学位的证明。



三、中科院福建物构所毕业研究生科研成果要求
	培养层次
	科研成果要求

	博士学位
	1.化学学科及材料学科毕业生，必须在本学科Ⅱ区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 篇或单篇影响因子不低于本学科Ⅰ区阈值；
2.生物学科及物理学科毕业生，必须在大类Ⅱ区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 篇。

	硕士学位
	1.必须在国际检索（SCI 或EI）刊物收录的期刊上发表（含已接受）1 篇研究论文；
2.有授权发明专利1 项，排名前三；
3.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或有正式出版专著者，排名前五；

	专业硕士
学位
	1.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含已接受）1 篇研究论文；
2.有授权发明专利1 项，排名前三；
3.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或有正式出版专著者，排名前五；
4. 有导师及专家组出具的解决重要工程技术问题或实现企业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的书面证明材料；
5.省部级新产品或新工艺认定1 项（排名前三）；
6.获得软件著作权1 项。

	备注
	（1） 用于申请学位的科研成果要求学生必须为第一作者或导师除外第一作者；
（2） 国科大学籍毕业生科研成果要求物构所必须为第一署名单位；
（3） 国科大学籍毕业生科研成果要求必须署名“中国科学院大学”（英文名称：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但没有排序要求，有署名即可。鼓励署名“中国科学院大学福建学院”（英文名称：Fujian Colleg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4） 海西联培毕业生科研成果遵循“就高不就低”原则，本所毕业要求高于联培高校的，以本所要求为准，本所毕业要求低于高校的，以高校要求为准；
（5）海西联培毕业生文章署名按照所校双方协议及联培高校学位申请相关要求执行，鼓励科研成果署名“中国科学院大学福建学院” （英文名称：Fujian Colleg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6） 国际生与国内生一视同仁，不得以任何理由降低要求。




四、学位论文撰写规范性要求
1. 学位论文撰写遵循国科大各学科具体规定，分为①统一采用《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指导意见》（调整版）和 ②自行制定本学科群分会撰写要求两种，本所相关专业撰写具体要求参见《中科院福建物构所对应专业学位论文撰写的具体要求》（所网站→研究生教育→学位管理→规章制度）；
2. 海西联培研究生毕业论文应遵循联培高校的要求，联培高校未有相关规定的，建议参考国科大要求。
五、其他注意事项
    1.自2019年9月起，我所不再受理学生关于涉密论文及延迟公开论文的申报。各课题组应严格准守相关保密管理规定，避免组内学生涉及涉密或延迟公开科研项目的研究；
   2.各联培高校（福大、师大、农大、中北大学、上科大、中科大等）的答辩事宜均由校方辅导员或教务处负责直接通知学生，请导师们和联培学生充分沟通，掌握高校答辩时间、答辩要求等相关信息，指导学生按规定完成论文，按时提交材料，顺利通过学位申请。同时指派答辩秘书报研究生部备案；
3.各课题组需指派1位答辩秘书协助论文答辩及学位申报工作，答辩秘书应由责任心强、工作认真并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人员或在学  高年级研究生担任。一旦确认，请答辩秘书直接申请加入“考核和答辩秘书群”（QQ群号：545318781），并备注“课题组名+本人名”。原有答辩秘书未变动的可以忽略本条。论文答辩秘书职责和注意事项参见《论文答辩秘书须知》（所网站→研究生教育→学位管理→规章制度）。
4.学生进行答辩资格申请时，已接收的文章，请提供正式的接收函，须由导师签字确认。国科大学籍毕业生应同步在SEP系统上如实填报科研成果，毕业生上传的文章接收函必须是由导师签字确认后的版本。

              
                             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教育处
                                        2021年3月15日


